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2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离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傅成斌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4-12-15

任职日期

2014-12-22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科技部软件开发工程师，南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监助理、监察稽核部副总监、执行总监等。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运营官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志祥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2-12-27

任职日期

2014-12-22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湖北省黄冈市体改委副科长，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秘书科

科长，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秘书，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经

理，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志祥

离任原因 转任公司其他职务

离任日期

2014-12-2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转任公司首席运营官职务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监局报告， 傅成斌先生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4]1350号文核准。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22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联泰资产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并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泰资产）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联泰资产自 2014 年 12 月 22 日起将代理本公司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具体基金名称及代码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盛城镇化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54

长盛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84

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98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080001

长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代码：

000424

，

B

类代码：

000425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080011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2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3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7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6

长盛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8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80009

，

C

类代码：

080010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12

长盛同鑫二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15

长盛双月红

1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00303

，

C

类代码：

000304

长盛季季红

1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00145

，

C

类代码：

000146

长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00050

，

C

类代码：

000052

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00225

，

C

类代码：

000226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63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5

长盛高端装备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4

长盛添利

30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80016

，

B

类代码：

080017

长盛添利

60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080018

，

B

类代码：

080019

二、同时，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代销之日起在联泰资产推

出基金申购费率优惠、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联泰资产申购基金，申购费率享受 4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执行

优惠费率，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者低于 0.6％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优

惠方案只适用正常申购期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2、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定投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联泰资产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

从代销之日起，投资者可在联泰资产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 相关业务细

则请遵循其具体规定。 如果代销机构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投业务的具体安排做出调整，请以代

销机构最新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联泰资产的交易系统进行定投申购基金的（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折，且不低于 0.6％；原申购费率等于

或者低于 0.6％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3、特别说明

上述代销基金中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长盛货币市场基金、长

盛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长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长盛添利 30 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盛添利 60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季季红 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盛双月红 1年期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不参与上述申购和定投的费率优惠活动。

长盛季季红 1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年年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和长盛双月红 1 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运作，每年开放一次，不开展

日常定投业务。

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基金未开通定投业务或者处于暂停申购状态， 则本公司

不接受该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请。 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册登记机构的申购申

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联泰资产。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

流程以联泰资产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其

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1507071

网站：www.66zichan.com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22日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14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2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

QDII-LOF

）（场内简称：招

商金砖）

基金主代码

1617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为圣诞

假期，届时境外主要交易所将暂停交易，为了保障

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暂停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注：-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决定于北京时间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4年 12月 26日（圣诞假期）暂停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于北京时间 2014年 12月 29 日恢复，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做失败处

理。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

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

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

com获取相关信息。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22日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葵花药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

，

６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２７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按市

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参考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３６．５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５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本次发行网

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２

，

１００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１４

，

８６５．８０

万股，网上、网下均获得足

额申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

３５２．６４７８１

倍，超过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和《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的发行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２２４．９３

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５６．７３

倍。

４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

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进行了见证，并

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

网下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１

、总体申购情况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经核查

确认：按照初步询价结果，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３９

家，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数量为

６２

家， 有

１

家有效报价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并且

未缴纳申购款，视为无效申购，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

３８

家，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数量为

６１

家，有效申购资金为

２

，

９９９

，

１１３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２

，

１００

万股。

２

、剔除无效申购情况

根据《发行公告》和《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参与

网下发行的有效报价对象未按时在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录入申购信息

的，其新股申购无效。 有效报价对象划出申购资金的账户与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登记备案的

资金账户不一致、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的，其新股申购全部无效。 不同有效

报价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由托管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报价

对象名单。 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投资者的新股申

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

行账户的有效报价对象的新股申购全部无效。

经核查确认，有

１

家有效报价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并且

未缴纳申购款，视为无效申购，无效申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元）

拟申购数量（万

股）

无效申购原因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３６．５３ １

，

０００

未进行网下申购并且未

缴纳申购款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２

，

１００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１４

，

８６５．８０

万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

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

３５２．６４７８１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

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６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后，网

下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２４．９３

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５６．７３

倍。

三、配售原则及实施情况

（一）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网下申购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结

果协商确定最终网下配售结果。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按以下原

则进行配售：

１

、投资者分类

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

下三类：

Ａ

类：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

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Ｂ

类：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

Ｃ

类：所有不属于

Ａ

类、

Ｂ

类的网下投资者。

２

、配售原则

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中，首先安排不低于

４０％

优先向

Ａ

类投资者配售；安排不低于一定

比例（初始比例为

２０％

）优先向

Ｂ

类投资者配售，如无法满足

Ａ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将适当降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按照以下配售原则将回拨后（如有）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投资者的所有申购进行配

售：

（

１

） 当

Ａ

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４０％

时，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

２

）当

Ａ

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４０％

时，

Ａ

类投资者全额配售；

Ｂ

类

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３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零股统一分

配给获配数量最大的投资者；若获配数量相同，则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投

资者；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投资者申购时在深交所网下电子平台中记录先后

顺序为准。

４

、分类配售完成后，须确保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Ｃ

类投资

者的配售比例。 向

Ａ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４０％

，在保证

Ａ

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配售比例的前提下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网下实际发行

数量的

２０％

，若有效配售对象中

Ａ

类、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

以向其他类投资者配售剩余部分。

（二）配售实施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

６１

家，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２

，

１００

万股。 根据《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

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了配售。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获配股数（万股）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占网下配售总股数

的比例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

金（

Ａ

类）

１９

，

６２０ ２３．９０％ １４６．００２１ ０．７４４１４９３４％ ４０．００１％

年金保险资金（

Ｂ

类）

２７

，

６６０ ３３．６９％ １０９．４９９４ ０．３９５８７６３６％ ３０．０００％

其他投资者（

Ｃ

类）

３４

，

８２０ ４２．４１％ １０９．４９８５ ０．３１４４７０１３％ ３０．０００％

总计

８２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５．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配售结果符合配售原则

１

、公募及社保基金最终获配总量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１％

，大于

４０％

的预设比

例；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最终获配总量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０％

，大于

２０％

的预设

比例。

２

、 本次网下发行最终的新股发行数量中， 公募及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为

０．７４４１４９３４％

，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的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为

０．３９５８７６３６％

，其他投资者的

有效申购总量配售比例为

０．３１４４７０１３％

，公募及社保基金（

Ａ

类）的配售比例

＞

年金和保险机构

（

Ｂ

类）的配售比例

＞

其他投资者（

Ｃ

类）的配售比例。

四、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数量（万

股）

获配数量（万

股）

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８００ ５．９５３１

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Ａ １

，

０００ ７．４４１３

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３００ ２．２３２４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Ａ ４００ ２．９７６５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Ａ ２

，

１９０ １６．２９６６

６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银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５７０ ４．２４１５

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Ａ １

，

０００ ７．４４１３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Ａ ２

，

１９０ １６．２９９８

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５００ ３．７２０６

１０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

，

２００ ８．９２９６

１１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

，

２００ ８．９２９６

１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Ａ ９００ ６．６９７２

１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１０ ３．０５０９

１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８００ ５．９５３１

１５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５００ ３．７２０６

１６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１

，

２３０ ９．１５２９

１７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８２０ ６．１０１９

１８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８２０ ６．１０１９

１９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８２０ ６．１０１９

２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Ａ ８２０ ６．１０１９

２１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１０ ３．０５０９

２２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Ａ ４４０ ３．２７４２

２３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３００ ２．２３２４

２４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Ｂ ８２０ ３．２４６２

２５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团体万能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２６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人万能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２７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２８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２９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０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１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集团本级

－

自有资金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２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３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４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５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Ｂ ２

，

１９０ ８．６６９７

３６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Ｂ ７４０ ２．９２９５

３７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企业年金

Ｂ １

，

０００ ３．９５８７

３８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受托管理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４６０ １．８２１０

３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Ｂ ５５０ ２．１７７３

４０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４１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诺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增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Ｃ ３００ ０．９４３４

４２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４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１

，

６９０ ５．３１４６

４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理财计划专户

Ｃ ７００ ２．２０１３

４５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４６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４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招商基金

－

建行

－

招商信诺锐取委托投资组

合

Ｃ ３６０ １．１３２１

４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滨海

１

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３６０ １．１３２１

４９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

司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Ｃ １

，

３６０ ４．２７６８

５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５１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５２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５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８００ ２．５１５７

５４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联安

－

中经

－

安心收益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４７０ １．４７８０

５５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混合偏债产品

Ｃ ５４０ １．６９８１

５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联安

－

至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１

，

９６０ ６．１６３６

５７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５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５９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６０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６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１９０ ６．８８６９

合计

８２

，

１００ ３６５．００００

注（

１

）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发行公告》中规定的配售原则进行

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２

）获配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投资者

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投资者类型中

Ａ

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

Ｂ

指年金保险资金类投资者；

Ｃ

指

Ａ

和

Ｂ

之外其他类投资者。

五、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的规定处理。

六、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５４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利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葵花药业”股票

１

，

４６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６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６９

，

８５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

，

１４８

，

６５８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０

，

２９７

，

３１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１０２９７３１６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６３８０３０３３７２％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５７

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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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39� � � �证券简称：瑞贝卡 公告编号：临 2014-012

债券代码：123003� � � �债券简称：09瑞贝卡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4年 12月 26日

●债券付息日：2014年 12月 29日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发行的河

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将于 2014 年 12 月

29日开始支付自 2013年 12月 28日（起息日）至 2014年 12月 27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09瑞贝卡

3、债券代码：123003

4、发行总额：人民币 3亿元

根据《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

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09瑞贝卡债 "持有人可按规定在回售申报日（2012年 10 月 29 日）对

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09瑞贝卡债 "申报回售， 根据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09 瑞贝卡债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此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40,000 手，回售金额为 40,000,

000元。 本公司已于回售资金发放日（2012 年 12 月 28 日）对有效申报回售的 "09 瑞贝卡债 "

回售本金及应计利息额完成资金清算交割，并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申请注销该部分 "09 瑞贝

卡债 "，故目前本公司存在的有效债券为人民币 2.6亿元。

5、债券期限：6年（含发行当年）

6、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7.20%

7、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3 年末可选择上调本次公司债券

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8、计息期限（存续期间）：自 2009年 12月 28日至 2015年 12月 27日止。

9、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09 年 12 月 28 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内每年的 12月 2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0年至 2015年每年 12月 28日的前一个交易日为上一计息年度

的付息债券登记日。

11、付息日：2010年至 2015年每年的 12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个交易日）。

12、资信评级情况：2014年 5月，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1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7.20%。 每手 "09瑞贝卡 "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 72元（含税）。

1、本期债券二级市场现券交易实行 T+1 日逐笔全额结算，即当日买入债券的投资者，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下一交易日日终将交收成功的债券登记至投资者

账户。

2、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最后交易日为：2014 年 12 月 25 日；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为：2014 年

12月 26日。 最后交易日买入并在权益登记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投资者享有本期债券利息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投资者不享有兑息权。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2014年 12月 26日

2、本次兑息日：2014年 12月 29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年 12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09 瑞贝卡 " 持有

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

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

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关于向非居民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09 瑞贝卡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和《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按 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

税，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

部门缴纳。

八、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

公司名称：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有全

地址：河南许昌县瑞贝卡大道 666号

联系人：胡丽平

联系电话：0374-5136699

传真：0374-5136567

2、保荐人 /主承销商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联系人：李建新、刘骁

联系电话：0371-65585677

传真：0371-65585677

3、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